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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本校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通過     
       南華大學八十九學年度學士班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1、 招生依據：依本校「試辦申請入學招生辦法」辦理。

2、 招生名額：資訊管理學系六名、傳播管理學系六名、應用社會學系六名，全校計十八名，必要時可不足額錄

              取。        

參、申請資格：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高級中學、完全中學、綜合高中及高級職業學校附設普通科、藝術類科﹝含高                               

              中高職附設之補校﹞畢業生，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五科原始總級

              分四十二分(含)以上，並經由本校甄選合格入學者。

肆、報考注意事項：

  一、初選：報名費參佰壹拾伍元整。
(1) 錄取名額：各系依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依序錄取前五十名參加複選。成績相同時以資料審查成績之高低

               擇優錄取。

(二) 報名日期：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以掛號郵戳為憑)。

(三) 報名方式：一律掛號通訊報名。

(四) 應繳交文件：

１．報名表乙份(附表一，請貼妥照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２．本校訂定甄選方式中各項審查證件(含高中歷年成績證明書、教師推薦函二封、考生自傳、大學學習            

    計劃，其他如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等證明文件，無者可免繳)。

３．寄發成績通知專用信封一個(請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並貼足掛號郵資二十五元)。

   (五) 報名手續：

        請將前項文件依順序整理齊全，用迴紋針夾妥，平放裝入信封內，並以掛號郵寄。如表件或資料不全遭退           

        件而無法報名，應自行負責且概不退費。郵寄前請務必再確認一次。收件單位：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三十二號「南華大學學士班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

(六) 寄發初選成績通知：八十九年三月三日起寄發，四日後仍未收到者，請電(05)2721001轉1131

    洽詢。

 二、複選：以口試方式進行。

(1) 報名日期：八十九年三月六日至三月十一日。

(2) 報名方式：採掛號通訊報名。

(3) 甄試費用：新台幣壹仟參佰壹拾伍元整。

(4) 繳交資料：

        １．本校初選成績通知書。

２．寄發成績通知信封一個(請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並貼足掛號郵資二十五元)。

３．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證明。

(5) 寄發複試准考證：八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寄發，四日後仍未收到者，請電(05)2721001轉1131洽詢。

(6) 複試考試時間：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起(正確時間以正式通知為主)。

伍、錄取總成績計算方式：

1、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測驗成績(原始級分)佔百分之八十。
二、校內甄選以口試為主，口試成績佔百分之二十。 

  註：資料審查：初選報名時繳交資料。本大項雖不計入錄取總成績，但得為提供甄選成績之重要參考，及供同

                分時擇優錄取之依據。左列前四項資料必須繳全。    

      (一) 在學成績證明：包括前五學期之五育成績。

      (二) 推薦函：限就讀學校教師(包括校長及行政主管)二人推薦。

      (三) 自傳：五百字以上。

      (四) 大學學習計劃。

      (五) 其他：包括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等證明文件，無者可免繳。

陸、錄取原則：

1、 錄取員額按錄取總成績之高低排定錄取優先順序；總成績相同時，則依口試成績高低擇優錄取；口試成績相同時，則依資料審查成績高低擇優錄取；若成績皆相同，則送招生委員會審議再提報教育部增額錄取。成績未達錄取標準，雖有名額亦不錄取。

2、 經申請入學錄取之學生，須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前將『申請入學學生報到書』以掛號郵寄本校教務處辦理通訊報到(以郵戳為憑) ；否則以放棄錄取資格論；已報到之學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必須於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前書面提出聲明，並且不得再報考大學聯合招生入學考試，否則取消本校之錄取資格。

  三、凡通過申請入學者，註冊時應繳交高中(職)正式畢業證書，否則取消其入學資格。
柒、放榜日期：八十九年四月一日於本校成均館公佈錄取榜單，並於本校網站公布，同時寄發成績通知。

              網址：http://www.nhu.edu.tw 

捌、成績複查：八十九年四月三日至四月九日止，並繳交手續費五十元。

玖、其他：

1、 凡申請入學之學生，對報名資格、成績評定、入學手續等有關事宜，認為有影響本身權益，得敘明理由，逕

      寄本校招生委員會申訴，招生委員會將查明處理並將結果函復。
2、 本校路線示意圖及嘉義縣公共汽車行駛本校之班車時刻表如附錄，請參閱。

拾、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規定暨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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